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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學生輔導政策對中小學學校輔導機制與人員

運作之可能影響省思 
許家驊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一、 前言 

教育部在 2014 至 2018 年間，分別修正發布了學生輔導法（教育部，2014）、

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教育部，2015）、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置國中小

輔導教師實施要點（教育部，2017）、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及直轄市與縣(市)政府置專業輔導人員實施要點（教育部，2018a）、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及各該主管機關專業輔導人員設置辦法（教育部，2018b）等與學

校輔導工作相關政策，其重點內容涵括學校輔導人員編制、資格、組織運作、工

作內容、績效考核評鑑、補助置中小學輔導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等配套措施。顯

見教育部對學校學生輔導工作之重視，並希望藉此提升其輔導專業及專責程度，

以落實學校學生輔導工作之執行運作。本文將先歸納臺灣學生輔導政策內涵及特

色，再據之分析其對中小學學校輔導機制與人員運作之可能影響，並提出省思。 

二、 臺灣學生輔導政策內涵及特色 

本部份以前述政策為範圍進行內涵及特色歸納。為利讀者對照原條文，以下

各表之簡述保留原數字或國字標號。 

(一) 輔導人員編制  

此項主要可分為專任輔導教師、兼任輔導教師、專業輔導人員三類，詳如表

1 各政策內涵所列。 

表 1  輔導人員編制相關政策內涵簡述 

內涵 政策描述 

學生輔導法 

（代碼 A） 

第 7  條 主要規範：學校校長、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

均負學生輔導責任。共同推動及執行三級輔導

相關措施。  

第 10 條 主要規範：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專任輔導教

師員額編制。學校屬跨學制者，其專任輔導教

師員額編制，依各學制規定分別設置。  

第 11 條 主要規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得置專任專業輔

導人員及義務輔導人員，專任專業輔導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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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由學校主管機關視實際需要統籌調派之。置

專任專業輔導人員所需經費，由中央主管機關

視需要酌予補助；其人員之資格、設置、實施

方式、期程及其他相關事項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後定之。 

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

（代碼 B） 

第十一條 主要規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專任輔導教師員

額編制之計算方式。 

第十五條 主要規範：學生輔導工作相關人員，包括各教

育階段之學校教師、行政人員、教官、輔導教

師、專業輔導人員、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

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等業務佐理

人員，或曾任學生輔導工作職務之人員等。另

列前項人員按其身分或專業別，依教師法、心

理師法及社會工作師法等相關規定所應遵守

之專業倫理規範。 

第十七條 主要規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主管機關應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八月一日起逐年增加

專任輔導教師及專任專業輔導人員，以達人員

配置規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補助置國中小輔

導教師實施要點 

（代碼 C） 

六、(五)  主要規範：落實輔導教師專業聘任含輔導教師

之選任及專業知能認定規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及直轄市與縣

(市)政府置專業輔導

人員實施要點 

（代碼 D） 

四、 主要規範：學校及地方政府應置專業輔導人員

及督導人員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

各該主管機關專業輔

導人員設置辦法 

（代碼 E） 

第二條  主要規範：本辦法所稱專業輔導人員，指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及各該主管機關依各規定聘用人

員（學生輔導法、國民教育法、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

例），含專任專業輔導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或專

任輔導人員、專業輔導人員。 

第三條 主要規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以偏遠地區

學校國民中學學區為範圍，至少置專業輔導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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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八月一日起，於

五年內逐年完成設置。前項人員應配置於偏遠地

區學校，由地方主管機關統籌協調其服務區域。 

第四條 主要規範：學校主管機關得就轄內之專業輔導人

員，每七人至多擇一人擔任督導人員。但總數未

滿七人者，得視實際需求擇一人擔任督導人員。 

(二) 輔導人員應具資格 

此項主要依專任輔導教師、兼任輔導教師、專業輔導人員三類分別規定，前

二類比照教師資格但需加註輔導專長或修畢輔導學分，後者則需具相關心理師或

社工師資格，詳如表 2 各政策內涵所列。 

表 2  輔導人員應具資格相關政策內涵簡述 

內涵 政策描述 

A 第 14 條 主要規範：各級主管機關應妥善規劃專業培訓

管道，並加強推動教師與專業輔導人員之輔導

知能職前教育及在職進修。  

B 第二條  主要規範：國民小學輔導教師資格，共分專任

輔導教師及現任校內合格教師兼任輔導教師資

格。 

第三條  主要規範：國民中學輔導教師資格，共分專任

輔導教師及現任校內合格教師兼任輔導教師資

格。 

第四條  主要規範：高級中等學校專任輔導教師資格。 

第十四條 主要規範：辦理初任輔導主任或組長、輔導教

師及初聘專業輔導人員四十小時之職前基礎

培訓課程內容，以及輔導主任或組長、輔導教

師及專業輔導人員在職訓練課程內容。 

C 六、（五）３、主要規範：專任輔導教師應具專業知能規

定，應依一百零一年四月十二日臺訓（三）

字第一○一○○四六九六八 C 號令辦理。 

D 二、 主要規範：依本要點補助之目的(一)充實專業輔導

人員，健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三級輔導機制。所稱

專業輔導人員，包括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及社

會工作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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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第四條 主要規範：學校主管機關得就轄內之專業輔導

人員，每七人至多擇一人擔任督導人員。但總

數未滿七人者，得視實際需求擇一人擔任督導

人員。另列督導人員資格規定。 

第五條 主要規範：公立學校及各該主管機關應公開甄

選具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或社會工作師證

書之人員擔任專業輔導人員，及其聘用、統籌

調派、聘用員額之相關規定。私立學校應以私

法契約、勞動基準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三) 輔導機制組織運作 

此項主要可分為成立學校輔導委員會、推行發展性、介入性及處遇性三級輔

導工作，詳如表 3 各政策內涵所列。 

表 3  輔導機制組織運作相關政策內涵簡述 

內涵 政策描述 

A 第 6 條 主要規範：學校應視學生身心狀況及需求，提供

發展性輔導、介入性輔導或處遇性輔導之三級輔

導及其內容。 

第 8 條 主要規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設學生輔導工作

委員會，其組織運作及任務內容。  

第 12 條 主要規範：學校教師、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輔

導教師、專業輔導人員三類人員之之三級輔導

職責內容，還有學生或其監護人、 法定代理

人，得向學校提出輔導措施違法或不當致損害

其權益之申訴事項規定。  

B 無 

C 二、目的(二) (三) 主要規範：落實國民中小學輔導教師

法定編制，有效支援國民中小學教師輔導工作。 

D 六、 主要規範：國立學校及地方政府應於每年五月一日

至五月三十一日間，擬具次學年度實施計畫申請補

助之內容事項。 

E 第七條 主要規範：學校主管機關應指定專責單位，辦

理專業輔導人員之培訓、配置規劃、督導及考

評等作業。 

第八條 主要規範：專業輔導人員執行專業諮商、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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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巡迴督導業務時，學校及各該主管機關

應提供相關設備、經費及協助。 

(四) 輔導工作內容 

此項主要可分為輔導相關課程或班級輔導活動之授課、輔導服務及保密、輔

導行政及督導考核，詳如表 4 各政策內涵所列。 

表 4  輔導工作內容相關政策內涵簡述 

政策 內涵簡述 

A 第 9 條  主要規範：學校應由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推動

學生輔導工作，工作內容及保存事項。 

第 13 條 主要規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依課程綱要安

排輔導相關課程或班級輔導活動，由學科專任

教師或輔導教師擔任授課。專任輔導教師不得

排課。但因課務需要教授輔導相關課程者，規

定另定。  

第 17 條 主要規範：學生輔導工作相關人員，負保密義

務，不得洩漏。但法律另有規定或為避免緊急

危難之處置，不在此限。另應謹守專業倫理，

維護學生接受輔導專業服務權益。 

B 第七條  主要規範：學校應針對介入性輔導及處遇性輔

導之學生，列冊追蹤輔導及其工作內容 

C 五、 主要規範：各縣市政府及國民中小學辦理輔導教

師減授課、輔導教師及輔導人員聘任、三級輔導

體制之運作機制及各人員之工作內容與督導考核

事項。 

D 六、 主要規範：國立學校及地方政府應於每年五月一日

至五月三十一日間，擬具次學年度實施計畫申請補

助及工作內容事項。 

E 第十條 主要規範：專業輔導人員服務對象為學校具正

式學籍之學生，及二歲以上就讀幼兒園之幼

兒。其服務內容及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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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輔導工作績效考核評鑑 

此項主要可分為內部自評及外部他評、專業輔導人員績效評鑑獎勵，詳如表

5 各政策內涵所列。 

表 5  輔導工作績效考核評鑑相關政策內涵簡述 

政策 內涵簡述 

A 第 18 條 主要規範：學校應定期辦理輔導工作自我評

鑑，各級主管機關應就學校執行學生輔導工

作之成效，定期辦理評鑑，其結果應納入學

校校務評鑑相關評鑑項目參據。  

B 無 

C 八、主要規範：成效考核事項 

D 十二、 主要規範：學校應辦理專業輔導人員績效評核初

核，並報學校主管機關於每年十二月辦理專業輔

導人員評核；依其評核敘獎及公開表揚。   

十三、 主要規範：本署應積極督導執行情形，必要時得

召開檢討會議或進行實地訪視。 

E 第十三條 主要規範：學校應於每年十二月十日前，辦理

專業輔導人員績效評核初核報學校主管機

關，學校主管機關應於每年十二月辦理專業輔

導人員績效評核。另列績效評核結果規定及年

終工作獎金規定事項。 

(六) 補助置中小學輔導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 

此項主要可分為一般及偏鄉地區學校分別處理，詳如表 6 所列。 

表 6  補助置中小學輔導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相關政策內涵簡述 

政策 內涵簡述 

A 第 20 條 主要規範：各級主管機關及學校為推動學生輔

導工作，應優先編列所需經費，並專款專用。  

第 22 條 主要規範：專任輔導教師及專任專業輔導人員

之配置規定，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八月一日

起逐年增加，並每五年進行檢討。  

B 無 

C 四、主要規範：補助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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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主要規範：科技部主管之國立中小學增置輔導教師

之實施及補助，得參照本要點辦理。 

D 五、主要規範：補助經費項目、每人最高補助金額及原

則。 

E 第十一條 主要規範：偏遠地區學校專業輔導人員之經費

補助項目及原則。 

第十二條 主要規範：公立學校及各該主管機關專業輔導

人員（含離島及偏遠地區）薪資基準。 

(七) 特色歸納 

依據前述中小學學生輔導政策內容看來，大致可歸納出六項特色，一為提升

及確立學校輔導專業機制角色、二為設置學校輔導單位及人員（學生輔導工作委

員會、學校教師、輔導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三為明確規範學校輔導專業機制

組織運作方式（發展性、介入性及處遇性輔導三級輔導機制）、四為提供人員員

額編制建置補助、五為定期評鑑提升學校輔導工作績效、六為政策適用範圍涵括

偏遠地區學校。 

三、 臺灣學生輔導政策對中小學學校輔導機制與人員運作之可能影

響省思 

(一) 對中小學學校輔導機制與人員運作之可能影響 

依據前述中小學學生輔導政策內容的影響層面看來，其中最重要的學校輔導

機制為學生輔導法第 8 條所提「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設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

最重要的運作內容為學生輔導法第 6 條所提「學校應視學生身心狀況及需求，

提供發展性輔導、介入性輔導或處遇性輔導之三級輔導」，亦即學生輔導工作委

員會及三級輔導制度為最重要之中小學學生輔導機制。 

而對應前項所提三級輔導之內容，於學生輔導法第 12 條提及「學校教師，

負責執行發展性輔導措施，並協助介入性及處遇性輔導措施；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之輔導教師，並應負責執行介入性輔導措施。學校及主管機關所置專業輔導人

員，負責執行處遇性輔導措施，並協助發展性及介入性輔導措施」。亦即三級輔

導工作由三類不同編制人員各司其職、分工負責達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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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就組織編制及分工狀況而言，目前中小學學生輔導政策法規的設計內容尚

屬適宜，亦應能發揮一定程度的學生輔導功能。若能落實本項內容及前述六項特

色，相信對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輔導工作之執行效能及品質將有正面影響，亦

令人期待未來的中小學學生輔導工作遠景。 

(二) 省思 

雖然前述中小學學生輔導政策內容有其特色、正面影響及可能效益，但仍有

實務運作之可能問題值得省思，例如學生輔導法第 12 條提及「學校教師，負責

執行發展性輔導措施，並協助介入性及處遇性輔導措施」，但非兼任輔導老師之

學校教師（不減授課）身兼輔導者及教學者，角色及輔導關係易生混淆（何金針、

陳秉華，2007）。若非兼任輔導老師之學校教師又身兼班級導師，同時要兼顧授

課進度及班級經營之責，恐無時間及精力作好所謂發展性輔導工作。 

其次專任輔導老師免排課，但員額有限，故仍設有需排課只減少數授課鐘點

之兼任輔導老師協助輔導工作，故其與前述非兼任輔導老師之學校教師同樣面臨

前述相同問題，如何有時間及精力作好所謂介入性輔導工作。 

第三未來在少子化趨勢下，若學校組織精簡，依辦法專任輔導老師將會是優

先保障對象（每校至少 1 人），但若組織合併或裁除，專任輔導老師恐也將是超

額對象（減 1 校減 1 人），加上協助的兼任輔導老師同時也可能是超額對象，如

此將可能使學校輔導工作遲滯及人力青黃不接。此問題在偏遠地區學校恐益形嚴

重。 

第四在學生輔導法第 12 條提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輔導教師， 並應負

責執行介入性輔導措施」，參照學生輔導法第 6 條介入性輔導內容係指「針對經

前款發展性輔導仍無法有效滿足其需求，或適應欠佳、重複發生問題行為，或遭

受重大創傷經驗等學生，依其個別化需求訂定輔導方案或計畫，提供諮詢、個別

諮商及小團體輔導等措施，並提供評估轉介機制，進行個案管理及輔導。」。而

依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第 2、4、14 條所提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專兼任輔導教師資

格，並未規定學校專兼任輔導教師應具衛生福利部（2016）心理師法之臨床或諮

商心理師資格，是否可以適當執行介入性輔導中之個別諮商工作？似值得進一步

再作釐清。 

最後發現不同學生輔導政策法規內容間部份重複、疊床架屋，但卻又有部份

差異，若能整合不僅將有助於學校輔導工作人員對政策法規內容的理解及運用，

且能促進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輔導工作之執行效能及品質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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